申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责任保险（B款）条款
（注册号：C00026230912024100900723）

除外责任
第十一条  总除外责任
（一）对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骚乱、暴动、恐怖活动，但上述情况下被保险人因履行第五条约定的救助义务而产生的费用不在此限；
2、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3、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4、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违法行为或违规行为，但对于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或违规行为与事故无因果关系或不是事故发生的充分条件的除外。
（二）对于下列损失、费用、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因保险责任事故造成的一切间接损失，但有另行约定的除外；
2、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3、 免赔额以内的损失、费用。
第十二条  适用于对旅游者的赔偿责任部分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旅游者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所致的及旅游者擅自脱离团队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但在被保险人组织的“自由行”旅游活动中或组织的其他旅游活动期间，被保险人能够或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旅游者进行自由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旅游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责任的除外。
第十三条  适用于对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赔偿责任部分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的以下各项人身伤亡：
1、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 
2、醉酒导致伤亡的； 
3、自残或者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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